附件3
部分条款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修改条款内容

	1
	苏民人〔2015〕31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1.将第六条修改为：申请首次登记的社会工作者，应通过“中国社会工作信息网”（网址https://shgz.mca.gov.cn）填写《社会工作者首次登记信息表》，进行登记申请。信息审核通过后，将获得由国家民政部统一制作的电子登记证书。
2.将第八条修改为：申请再登记的社会工作者，应通过“中国社会工作信息网”（网址https://shgz.mca.gov.cn）填写《社会工作者再登记信息表》，进行登记申请。信息审核通过后，将获得由国家民政部统一制作的电子登记证书。
3.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登记管理机关通过网络、公告等形式定期向社会公布已登记的社会工作者有关信息，供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查询。

	2
	苏民人〔2015〕32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1.将第二条中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修改为“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2.将第四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工作，制定本地区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对本地区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实施继续教育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
设区的市民政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社会工作继续教育机构备案、面向社会公布等工作，并定期向省级民政部门报备备案情况。
3.删除第十二条。

	3
	苏民人〔2016〕28号
	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实施意见
	1. 删除第2页“2017年，每个县（市、区）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少于2家；到2020年，每个县（市、区）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少于5家，全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总数不少于500家。” 
2. 删除第3页“对于综合性或优抚安置、减灾救灾、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类型的民办社工机构，民政部门可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中的“优抚安置、减灾救灾”。
3. 删除第4页“民办社工机构成立后，须通过江苏省社会工作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备案”。 
4. 删除第5页“可先在优抚安置、减灾救灾、社会救助、社区服务、婚姻家庭、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等领域开展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试点……”中的“优抚安置、减灾救灾”。

	4
	苏民人〔2016〕48号
	关于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意见
	1.删除第2页“到2020年，城市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比例不低于岗位总量的30%，农村社区不低于20%”。
2.将第5页：依托“江苏志愿”信息管理系统和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现社区志愿服务需求与供给的无缝对接，做好社区志愿服务记录工作。修改为：依托“江苏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和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现社区志愿服务需求与供给的无缝对接，做好社区志愿服务记录工作。

	5
	苏民儿童〔2019〕7号
	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将“（三）加强工作督导”中“各级民政部门要定期组织考核，对……的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予以表彰和奖励”修改为（三）加强工作督导”中“各级民政部门要定期组织考核，对……的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予以奖励”，删除“表彰”。 

	6
	苏民区〔2008〕10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办法（试行）》的通知
	将第十八条修改为：确因生产建设等需要局部变更行政区域界线的，按照《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办理。

	7
	苏民福〔2014〕34号
	关于建立养老服务评估制度的意见
	1、将“一、总体要求”中两个时间节点表述“从2014年起”和“到2015年底”删除。
2、将“二、主要任务”的“三、评估对象”中，“重点评估农村‘五保’、城镇‘三无’、重点优抚对象、低保家庭及低收入家庭中60周岁以上的失能、失智、高龄、独居和失独老年人”，修改为“重点评估城乡特困供养人员、重点优抚对象、低保家庭及低保边缘家庭中60周岁以上的失能、高龄和失独老年人”。
3、将“二、主要任务”的“四、评估内容”第2点“经济状况”表述修改为“通过对评估对象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评估，区分为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等”。
4、将“二、主要任务”的“五、评估程序”第3点“简易程序”中，“低保证明、三无证明、五保证明”修改为“特困供养证明、低保证明、低保边缘证明”。
5、将“二、主要任务”的“七、评估监督”中“各级民政部门要以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等方式对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进行检查”，修改为“各级民政部门要以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督促检查”。
6、将“三、保障措施”中的第（三）和第（五）两段删除。
7、将“三、保障措施”的（四）中“全面推行评估员资格认证制度”修改为“全面推行评估员资格认定制度”。

	8
	苏民发〔2017〕4号
	关于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的通知
	1、将“一、指导思想”引用文件的“（国发〔2015〕66号）”后增加“《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66号）”；将“《江苏省“十三五”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修改为“《江苏省“十四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苏政办发〔2021〕63号）”；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国土资厅发〔2014〕11号）修改为《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规〔2019〕3号）。
2、将“二、工作目标”最后一句话“为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目标提供保障”修改为“为全面建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保障”。
3.将“三、主要措施”第（三）项中“改造利用现有闲置厂房、社区用房等兴办养老服务设施……土地使用性质也可暂不作变更”修改为“改造利用现有闲置厂房、社区用房等兴办养老服务设施，所使用存量房屋在符合详细规划且不改变用地主体的条件下，可在五年内实行继续按土地原用途和权利类型适用过渡期政策；过渡期满及涉及转让需办理改变用地主体手续的，新用地主体为非营利性的，原划拨土地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新用地主体为营利性的，可以按新用途、新权利类型、市场价格，以协议方式办理，但有偿使用合同和划拨决定书以及法律法规等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形除外”。
4、将“四、许可管理”修改“四、备案管理”。
一是将该部分“（一）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及备案”整段修改为： 
“（一）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养老机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要求如下：
1、1998年9月1日后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的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建筑总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应当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手续；建筑总面积不大于1000平方米的，应当依法办理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手续。
2、1998年9月1日之前投入使用且在1998年9月1日之后未经过改建或者扩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的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建筑，不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手续，但须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3.在城市、镇、乡、村庄规划区内建设的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以及依法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开办养老院、福利院的，应当依法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涉及“退二进三”的养老院、福利院，经当地人民政府同意、规划部门批准改变建筑使用功能的，不能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的，应当提供政府、规划部门批准证明文件。前述申报项目的使用性质应当与相关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二是将该部分的第（三）段整体修改为：“对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举办养老服务机构的，依法向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后，需报自然资源部门备案方可享受养老服务机构过渡期用地政策。”
三是将该部分第（五）段的“新办养老机构，要严格按照《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的规定办理许可”修改为“新设立养老机构，要严格按照《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登记”。
5、将“五、组织保障”第一段最后一句“……通过召集民政、国土、住建、规划、公安消防等部门对养老机构许可进行专题讨论，形政府会议纪要的方式，妥善解决好养老机构办理许可证的相关问题”修改为“……通过召集民政、自然资源、住建、公安消防等部门对设立养老机构进行专题讨论，形成政府会议纪要的方式，妥善解决好养老机构办理登记和备案的相关问题”。
6.将文中有关“国土资源部门”“规划部门”修改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